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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遗嘱解释以探求遗嘱人内心的主观意思为目的 ,遗嘱生效的形式要求与遗嘱解释

活动相区分 ,从而一方面满足了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达到了遗嘱解释的

目的。遗嘱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

等。补充遗嘱漏洞的常见方法是类推补充与法律推定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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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为 (或意思表示)往往有解释的必要 ,遗嘱也不例外。遗嘱解释是正确理解遗嘱人的意思、

执行遗嘱、法院裁判的前提。〔1 〕由于遗嘱是典型的要式行为、死因行为、单方无相对人的行为 ,故遗

嘱解释的目的、方法以及遗嘱漏洞补充等方面独具特色。与合同解释相比 ,遗嘱解释长期受到我国理

论界的忽视 ,远不能满足立法与理论研究的需要。〔2 〕本文不揣浅陋 ,试综合各家学说 ,抛砖引玉 ,以

就教于大方。

一、遗嘱解释的目的及其与遗嘱形式的关系

众所周知 ,法律行为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按照对真实意思的不同理解 ,法律

行为的解释目的或宗旨可分为形式主义与意思主义两种。前者以探求法律行为形式上的、客观的意

思为解释目的 ;后者以内心的、主观上的意思为解释标准。遗嘱解释的目的属于意思主义 ,与早期法

律重形式轻内容的做法一致 ,古罗马法上的遗嘱是严格的要式行为 ,只有符合特殊的仪式及格式化语

言的要求 ,遗嘱才有效 ,在此前提下遗嘱解释也就为严格的形式要求所抑制而得不到发展。然而 ,格

式化语言往往使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无法实现。从古罗马法后期开始 ,法律对遗嘱的形式要求的标准

放松。随着法学理论研究的昌盛 ,人们认识到“罗马法上的遗赠是一种无偿的死因赠与 ,因此几乎不

需要对受益人的信赖提供保护”,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在对遗赠人的意思 (voluntas) 以及遗赠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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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我国法学理论界尚未出现对遗嘱解释问题的专门研究 ,而这一问题在两大法系却受到高度重视 :英国 1837 年的遗嘱法及

其修正案、美国统一遗嘱法都有关于遗嘱解释的专门规定 ;1997 年苏格兰法律委员会给议会的一份议案中专门涉及如何

进行遗嘱解释的问题 ;同年新西兰法律委员会给议会的关于遗嘱法的提案中也有专节研究认定遗嘱内容时如何使用外部

证据的问题 ;澳大利亚则在 1994 年由法律改革委员会专门提出遗嘱法修正建议稿 ,其中对遗嘱解释与建构问题进行了专

门的分析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律改革委员会 1982 年 11 月向议会提交了专门的遗嘱解释的报告 (Report on Inter2
pretation of Wills) (L RC 58) ;印度也于 1976 年 Navneet v. Gokul and ors 一案中确立了遗嘱解释的 5 项规则 ,2003 年 4 月 8

日印度高级法院进一步确立了遗嘱解释的规则 ;德国联邦法院多次就遗嘱解释问题做出判例。

参见[美 ]格里. W. 拜尔 :《遗嘱 信托 遗产》(影印本) ,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61 页。

郭明瑞 ,烟台大学教授 ;张平华 ,烟台大学法学院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verba)进行解释时 ,就应以前者为优先的对象”的解释规则。〔3 〕现代民法继受了罗马法的做法 ,并将

遗嘱解释与合同解释的目的进行区分 ,认为合同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为顾及相对人了解的可能

性、平衡表意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利益 ,应以探求表示行为的客观意义为目标。相反 ,作为没有相对人

的意思表示 ,遗嘱解释应以探求表示行为的主观意义为准 ,既非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受领人的理解可能

性 ,也不取决于遗嘱人针对多数人的理解可能性 ,而原则上以遗嘱自行所指的内容即遗嘱解释以探求

遗嘱人内心意思为准。〔4 〕

遗嘱的外在形式是遗嘱意思的载体 ,严格的形式要求本来是确保遗嘱是遗嘱人自己的意思、认真

的意思、完整的意思的手段。〔5 〕但片面强调遗嘱形式使遗嘱解释的目的难以实现。可以说 ,遗嘱解

释与遗嘱行为的要式性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 ,非按法定方式订立的遗嘱无效 ,〔6 〕另一方面在要

式合同中存在“无效法律行为因履行而治疗”的变通做法 ,而随着遗嘱人的死亡 ,遗嘱内容将最终被确

定下来 ,继承人、受遗赠人却不享有通过履行以获得补救的机会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遗嘱解释的

重要性。〔7 〕为解决遗嘱解释的目的与遗嘱的要式性之间的矛盾 ,理论上形成了暗示说、形式与解释

区别说 (以下简称区别说)两说 ,以下分述之。

1. 暗示说 (Andeutungstheorie) 。指只有那些在要式的意思表示中有所暗示的东西才能在解释时

加以考虑。〔8 〕此说在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法上长期居于通说地位。暗示说将遗嘱要式性与遗嘱

解释的客体结合起来 ,强调了遗嘱形式上的文义在遗嘱解释中的决定作用 ,从而形成了所谓“要式规

则限制解释的范围”规则 :在解释遗嘱、合同、债权让与等要式行为时 ,解释的结果或法官认定的意思

必须是曾经被要式行为 (即文书上)“指出过的”、“暗示过的”。〔9 〕暗示说维护了遗嘱的严肃性 ,在防

止对每一份遗嘱易产生疑问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10〕并最终起到了确保继承法律秩序稳定的作用。

但暗示说使遗嘱解释规则与遗嘱解释追求当事人内心真意的目的存在矛盾 ,这从实务中派生出的以

下规则中显露出来 :

(1)明白无误规则 ( Eindeutigkeitsregel) 。此规则要求解释遗嘱不得违反其明白无误的文义。如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910 条第 (2)项规定 ,当遗嘱条款清楚时 ,不得通过解释寻求使它们与遗嘱人的

真实意图背离。按照该条规定 ,只要遗嘱条款文义清楚 ,就应该推定为遗嘱人的真实意图 ,而排除再

对其进行解释的可能。这里的文义清楚仅指按照一般人理解的文字意思 ,其解释规则被称为“字典规

则”(dictionary rule) 。〔11〕19 世纪以前 ,英美法系的法官尽管承认遗嘱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遗嘱人的真

实意图 ,但是实际审判时也只能根据遗嘱的字句来确定 ,这与大陆法系的暗示说是一致的。在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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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

〔5 〕

〔6 〕

〔7 〕

〔8 〕

〔9 〕

〔10〕 参见前引〔4〕,拉仑兹书 ,第 472 页。

参见沈达明 :《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61 页。

值得指出的是 ,尽管“暗示说”是针对所有的要式行为的解释而产生的学说 ,但在立法上遗嘱解释更愿意采暗示说。如澳

门民法典第 230 条规定 : 一、对于要式法律之内之意思表示其含义仅以与其有关文件内容最起码对应者为限 ,即使该对应

之表达不尽完善亦然。二、然而如与有关文件内容无最起码对应含义系符合各当事人之真正意思且该含义有效并不抵触

规定该法律行为应遵守之理由则得以该含义为准。按照该条规定要式行为解释以暗示说为原则 ,但是特殊情况下即使法

律行为的形式无暗示但只要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不与法律行为形式的理由相违背也有效 ,但是在遗嘱解释中虽然

“容许借助补充证据作解释 ,但所得出之遗嘱人之意思必须与遗嘱之上下文有最起码之对应方可产生效力 ,即使该意思之

表达未尽完善亦然”, 即严格坚持暗示说 (《澳门民法典》第 2024 条第 2 项) 。

参见王泽鉴 :《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10 页。合同法第 36 条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

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 ,该合同成立。我国台湾民

法典第 166 条规定 :契约以负担不动产物权之移转、设定或变更之义务为标的者 ,应由公证人作成公证书。未依前项规定

公证之契约 ,如当事人已合意为不动产物权之移转、设定或变更而完成登记者 ,仍为有效。

参见我国台湾民法典 1189 条、德国民法典 125 条以及 2231 条以下 ,法国民法典 1001 条。

参见[英 ]巴里. 尼古拉斯 :《罗马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70 页。

参见[德 ]拉仑兹 :《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71 页 ; [日 ]四宫和夫 :《日本民法总则》,唐晖

等译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5 年版 ,第 32 页。

参见[德 ]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36 页。



期 ,法官认为字句的重要性超过了对遗嘱人意思的探求 ,在对遗嘱文义进行解释时必须按照普通人

(比如字典上对某个词、字的意思)而不是立遗嘱人的立场对词义进行解释 ;即使解释结果与立遗嘱人

的真实意图相反 ,然而这是立遗嘱人使用的词句造成的结果 ,故必须接受这一解释结果。如果超越遗

嘱所用的字句而追求立遗嘱人的真实意图 ,这根本就不是在解释遗嘱而只是在遗嘱中硬加进一个立

遗嘱人从未使用的短语的结果 ,而法院并没有通过这种手段达到合理结果的司法权。〔12〕

(2)遗嘱解释的客体 (或范围)仅限于文义。不得超越文义通过解释让与遗嘱记载无关的事项产

生遗嘱效力 ,即使遗嘱人生前确实存在关于此事项的明确真意 ,也不能例外。在证据法上 ,不符合形

式要求的说明可以用作解释的辅助手段 ,但是不得成为认定事实的最终证据。如某人生前曾数次说

欲将藏书捐于某大学图书馆 ,但遗嘱中未提及此事 ,则藏书部分不生遗嘱的效力。〔13〕这种奉形式为圭

臬的做法忽略了对于遗嘱人立遗嘱时具体环境、个人习惯等方面的综合考虑〔14〕,由于遗嘱人内心真

意总是受制于自身周围的特殊环境 ,因此仅限于文义的解释 ,必然不能探求到遗嘱人的内心真意。

(3)遗嘱的不同形式对遗嘱解释具有决定性作用。暗示说高度重视遗嘱形式对遗嘱内容的决定

作用 ,以至于承认多份遗嘱并存时其中某种形式的遗嘱 (如公证遗嘱) 具有优先效力。如我国继承法

第 20 条规定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和口头遗嘱 ,不得变更、撤销公证遗嘱。遗嘱人立有

数份形式不相同的遗嘱 ,其内容相抵触的 ,如果有公证遗嘱的 ,以最后所立的公证遗嘱为准 ;没有公证

遗嘱的 ,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4)遗嘱解释限于狭义的解释活动 ,不承认遗嘱漏洞。遗嘱中未提到的内容 ,或即使对遗嘱人所

使用的表达方式做出了最广义的分析也不能反映出的内容 ,不可能发生遗嘱效力。〔15〕

(5)不承认遗嘱存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暗示说承认了形式上内容的绝对性 ,也就否认了意思

表示存在错误的可能。故在坚持暗示说的前提下就不承认“错误表示不生影响原则”(falsa demom2
st ratio non nocet) ,如果遗嘱人用错了表达方式但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其所想表达的内容 ,那么该表

达方式即在其所指的意义上生效 ,即使这层意义与一般的词义不符也无关紧要〔16〕

严格坚持暗示说的结果势必导致遗嘱解释的目的不能实现 ,甚至使遗嘱解释的目的从意思主义

转变为严格的形式主义。事实上 ,暗示说不仅违反了遗嘱解释的目的 ,也根本违反遗嘱人的真实意

图。遗嘱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遗嘱人并无将内心真意暗示给他人并由他人依此暗示进行解释

的意思。〔17〕在司法实践上 ,暗示说也带来了混乱 ,德国法院曾经分别采用了暗示说的解释规则与探求

遗嘱人真意两种标准从而出现相左的判决 ,在一个遗嘱纠纷案件中 ,法兰克福州高等法院没有采纳暗

示说 ,而以行为人内心所欲求的内容为准 ,而联邦最高法院则坚持了暗示说。〔18〕

2. 区别说。为克服暗示说的缺陷 ,“区别说”应运而生。该说从探求遗嘱人内心真意的目的出发 ,

一方面承认遗嘱意思表示要求特定的形式要件 ,另一方面承认形式要件上的清楚文字仍属于可以扩

张或灵活解释的范围 ,突破了遗嘱的形式对遗嘱解释的限制。区别说又分为形式优先说与内容优先

说。形式优先说认为 ,形式上的文字仍然居于优越地位 ,遗嘱解释必须从遗嘱文件的用词和语句中认

定其意思 ,但如果有证据可以使法庭设身处地地认定遗嘱人订立遗嘱时所知晓的人与事 ,则法庭可以

　　〔11〕 参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律改革委员会于 1982 年 11 月向议会提交的关于遗嘱解释的报告 ,Report on Interpreta2

tion of Wills(L RC 58) 。

　　〔12〕 参见[英 ]丹宁勋爵 :《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1 页。

　　〔13〕 参见陈棋炎 ,黄宗乐 ,郭振恭 :《民法继承新论》,台湾三民书局 1989 年版 ,第 297 页。

　　〔14〕 关于意思表示与社会生活因素间的关系 ,可参见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婚姻遗嘱的一般规则》,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994 年版 ,第 241 页以下。

　　〔15〕〔16〕 参见前引〔4〕,拉仑兹书 ,第 472 页。

　　〔17〕〔18〕 参见前引〔3〕,梅迪库斯书 ,第 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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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这些证据 ;〔19〕内容优先说认为 ,法官首先应该不考虑遗嘱的形式 ,而是先使用一般解释规则解

释遗嘱 ,再核对所认定的意义是否得到要式要求的覆盖 ,〔20〕即除非解释内容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

要求 ,否则就应该承认解释的结果。内容优先说采用一般解释规则解释遗嘱 ,扩展了遗嘱解释的空

间 ,但是由于一般解释规则往往就是合同解释规则 ,这与遗嘱是单方行为、无相对人的行为的特性并

不符合。此外 ,解释的内容最终还要通过形式要求来检验 ,这一最终限制使遗嘱解释的有机活动被人

为地分割成两个阶段 ,破坏了解释活动的整体性 ,而赋予执行最终限制措施的法官以极大的自由裁量

权。从这一点上说 ,内容优先说与暗示说分处于事物的两个极端 ,形式优先说则兼顾了遗嘱要式性与

遗嘱解释的目的而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通说。从区别说派生出的以下具体规则中 ,我们可以发现该

说的优越性所在 :

(1)遗嘱形式仅仅是确保遗嘱人真意的手段。民法明定遗嘱方式不依法律规定者 ,遗嘱无效 ,无

非是为确保遗嘱人之真意以谋其意志之实现 ,故严守方式本身并非其目的 ,而仅为确保遗嘱人真意之

手段而已 ,从而拘泥于方式反而会有碍遗嘱人遗志之实现。因此遗嘱之解释 ,不应单依方式是否严守

而为形式的判断 ,而应置重于遗嘱人真意之确保、遗嘱自由之维持 ,就遗嘱方式之严格性 ,予以缓和。

当然其缓和须有一定之界限 ,即不能否定遗嘱之要式性 ,否则遗嘱要式性之规定势必成为具文而遗嘱

人之真意亦无从确保。〔21〕

(2)遗嘱解释不以明白无误的文义为限。智利民法典第 1069 条第 2 项规定 ,为认知遗嘱人的意

思 ,遗嘱处分的要旨重于遗嘱处分所用的文字。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 86 卷专门对遗嘱

解释作了如下说明 :即使在 ———较为少见的 ———遗嘱文义“清清楚楚、明白无误”之情形 ,该文义也不

应给解释设置界限。这就推翻了依据暗示说发展出来的“明白无误规则”,〔22〕因而承认存在采用多

种方法解释遗嘱以及对遗嘱漏洞进行补充 ,承认遗嘱存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错误不害真意 (fal2
sa demomstratio non nocet)”原则上也应该适用于遗嘱〔23〕。

(3)文义解释的主观性。对遗嘱适用的字语进行解释时 ,“不要把一个语言学家加给这些词句的

意思加在上边。并且 ,为了找出他的意图 ,你不要过多地依靠字典 ,他可能根本不用什么字典 ,更不太

可能和你用同一种字典。”你所应该做的是尽可能使你自己处于他的地位 ,注意他当时所了解的事实

和各种情况 ,然后讲出他的词句所要表达的意思 ( rule of armchair) ,〔24〕而之所以文义解释应以遗嘱

人的主观意愿而不是客观意思为准 ,是因为“法律规定遗嘱必须以书面形式做成 ,是为了促使人们有

责任地订立遗嘱并阻止那些提出继承要求的人对于死因处分的内容发生争执”,〔25〕以及证据方面的

考虑。〔26〕换言之 ,遗嘱的形式要求主要是为了保护被继承人 ,而不是为了保护误认的继承人 (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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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参见前引〔3〕,梅迪库斯书 ,第 460 页。

《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 80 卷。转引自前引〔3〕,梅迪库斯书 ,第 246 页。

参见前引〔12〕,丹宁勋爵书 ,第 27 页以下。之所以将该规则称为 armchair (扶手椅)规则 ,是因为丹宁勋爵认为在解释者究

竟应如何探究遗嘱人的真实意图时 ,必须把自己想象为立遗嘱人 ,遗嘱是自己安静地坐在扶椅中立下的。

“错误不害真意”在罗马法中已被司法实践采用。查士丁尼皇帝致大区长官梅那的信中说 :“我们规定 :无论是因为没有经

验抑或粗心大意而使遗嘱的部分内容写得含糊不请 ,对这一部分都要给予删除。因此 ,如果在写明是遗赠之后又指定了

继承人或者疏忽了其他应遵守的规则 ,而这一情况的发生不是因为遗嘱人的思维问题而是由于遗嘱公证人或者其他遗嘱

书写人的过错 ,我们认为 :不允许因为这一情况将遗嘱人的意愿全部推翻或者给予限制。”(C. 6 ,23 ,24)在英美法上 ,“错误

不害真意”原则在遗嘱解释中也有适用。比如 ,遗嘱人言道 :将我位于 1017 大道的房子给我女儿。实际上 ,其拥有的房子

是在 1019 大道 ,此时不能认为遗嘱标的物不存在而遗赠无效。针对这种表面上语义清楚但却无法执行遗嘱人真实意愿

的潜在的模糊 (latent ambiguity) ,法院依据误载不害真意原则 ,将遗产中的 1019 大道上的房屋给了死者的女儿。参见前

引〔1〕,格里. W. 拜尔书 ,第 161 页。

参见前引〔3〕,梅迪库斯书 ,第 248 页。

参见前引〔13〕,陈棋炎等书 ,第 298 页。

参见前引〔9〕,沈达明书 ,第 161 页以下。

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943 页。



人) ,由此目的出发 ,遗嘱解释不应适用暗示说而应对已经确定的被继承人的特定的语言用法予以重

视。〔27〕

(4)不同遗嘱形式对遗嘱解释原则上不产生影响。区别说认为不同形式的遗嘱具备同样的效力。

尽管公证遗嘱等形式要求严格 ,但从解释角度而言 ,仍以最能反映遗嘱人真实意思的遗嘱为准。公证

遗嘱具有优先于其他遗嘱的效力 ,这仅仅是一个习惯法则 ,而不是一个法定的强行性准则。

(5)对违反法定方式的遗嘱内容解释及遗嘱漏洞补充问题。法律对遗嘱形式有强制性要求 ,违反

这种强制性要求的意思表示能否属于遗嘱的内容 ,或者说在遗嘱形式之外的内容能否纳入遗嘱 ? 对

此问题 ,学说及司法实践上存在较大争论。德国法上认为对此应该以意思表示人的主观状态为基准

区别行为人意思表示解释的效果。如果表示人故意怠于将 (部分)意思表示例如需要补充解释的意思

做成文书 ,则以解释结果为内容的协议因欠缺形式要件而无效。〔28〕意思表示人此时已实施了故意规

避强行性规定的行为 ,其行为当然应无效 ,此时不能通过解释突破形式强制性。但对于表示人无意间

进行的错误指称 (irrtumliche falschbezeichnung) ,德国联邦法院起初也认为其意思表示无效 ,后来则

承认其效力 ,以符合追求当事人真意的立场。我国台湾学者的通说认为 ,“如果遗嘱形式、遗嘱之记录

或录音不明确或矛盾 ,且依其记载或录音本身也无法为合理之解释 ,然从其他证据则能确认遗嘱人之

真意时 ,其遗嘱是否为有效 ? 于此情形 ,为避免过度缓和遗嘱之方式而无异承认无方式之遗嘱之嫌 ,

而与遗嘱人之真意虽明 ,但违反方式之遗嘱仍为无效之情形以有失平衡 ,故似应以否定为是。”〔29〕我

们认为 ,德国法上区别遗嘱人主观状态而进行解释的做法固然具备合理性 ,但是由于遗嘱是在遗嘱人

死亡后生效 ,难以判断遗嘱人订立遗嘱时的主观心理状态 ;而台湾学者的通说则未免过分强调遗嘱的

形式要求 ,可能会难以实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因此对于违反法定方式的遗嘱人生前真实意思如何

引入遗嘱的问题 ,应该先综合利用各种解释方法进行遗嘱解释 ,如果仍然不能确定其内容 ,则应该承

认其为遗嘱漏洞 ,按照一定的法则进行补充。

综上 ,我们认为 ,形式与解释分离说符合遗嘱解释追求遗嘱人内心真意的目的 ,丰富了遗嘱解释

的方法 ,同时也兼顾了遗嘱形式上的要求 ,应该为我国法所接受。

二、遗嘱解释的方法

研究遗嘱解释的方法 ,首先有必要研究遗嘱解释的客体。遗嘱本身及其本身的附件是遗嘱解释

的主要对象 ,遗嘱人的生前留言、日记等则为辅助材料。辅助材料如何通过参见方式被引入 (incorpo2
ration)遗嘱的内容呢 ? 这一问题影响甚巨 ,因为如果遗嘱人成功地将一个文件引入遗嘱 ,它就会产生

完全的遗嘱效力。美国所有的州及统一遗嘱法 (U PC2 - 510) 都承认通过参见方式引入遗嘱内容 ,其

要求是 (1)遗嘱人必须有将其他书面材料纳入到遗嘱中的意图 ; (2) 在遗嘱人订立遗嘱时该书面材料

已经存在 ;〔30〕(3)遗嘱人必须足够清晰地、不至于引起误解地表明将何种书面材料引入遗嘱。〔31〕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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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参见前引〔1〕,格里. W. 拜尔书 ,第 168 页。

美国印第安纳州法律改革委员会认为 ,被引入遗嘱的书面材料必须在订立遗嘱以及遗嘱人死亡时都存在才行。参见 In2
formation Maintained by the Office of Code Revision Indiana Legislative Services Agency , http :/ / www. in. gov/ legislative/ ic/

code/ title29/ ar1/ ch6. html

参见前引〔13〕,陈棋炎等书 ,第 298 页。遗嘱虽不合法定方式 ,但依其他证据 ,显能证明系遗嘱人之真意时 ,其遗嘱是否为

有效 ? 例如 ,某画家不知遗嘱之法定方式而草拟一自书遗嘱书 ,此草稿未签名亦未记明年月日 ,后又唯恐字迹过度潦草 ,

不易识别 ,乃依其草成之遗嘱稿 ,慎重打字 ,并加姓名及年月日又加盖印章 ,该画家死亡后 ,除打字之遗嘱书外 ,原草稿亦

被发现 ,经核对结果两者内容相同 ,草稿确系其笔迹而该画家于生前亦曾将遗嘱所载内容告诉多位友人。于此情形 ,遗嘱

人之真意固然甚明 ,然其遗嘱显然不具备法定之方式 ,似难认其遗嘱为有效。

参见前引〔3〕,梅迪库斯书 ,第 246 页。

参见前引〔4〕,拉仑兹书 ,第 467 页。



美国法认为被引入的内容不需要被签名、见证、公证等 ,即不需要符合遗嘱形式的要求。〔32〕菲律宾民

法典第 827 条第 (4)项则认为 ,参见方式除了满足上述要件外还必须具备遗嘱人签名与见证人见证在

每一页的要求。我们认为 ,美国法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因为通过参见的方式扩展了遗嘱的内容 ,也就

是扩张了遗嘱的效力 ,但只要是遗嘱的主要内容 ,如遗嘱继承人的指定、遗嘱标的物的指定等 ,就都应

该符合遗嘱生效的形式要求 ,否则参见的方式就会使遗嘱方式要求形同虚设。我国继承法上对此未

作规定 ,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注意 ,引入材料与遗嘱的关系既有整体性又有独立性。所谓整体性 ,指

只有符合上述要求的参见才能引入遗嘱 ,而且由于被引入材料也是遗嘱的一部分 ,因此其必须符合遗

嘱的法定方式要求 ,参见内容是否受欺诈胁迫取决于遗嘱而不是参见内容本身 ;所谓独立性 ,指所参

见的内容不必与遗嘱文本具有同一性质 ,参见内容本身可以采用书面、录音录像、公证等形式。

按照区别说 ,遗嘱解释可以采用多种解释方法。法律行为解释所采用的文义解释、整体解释、历

史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等方法都适用于遗嘱解释。〔33〕只不过受遗嘱是要式行为、死因

行为、单方无相对人行为等特点的影响 ,上述解释方法在应用于遗嘱时又具备一定的特殊性。

1. 文义解释

如合同解释一样 ,文义解释在遗嘱解释中具备一定的优先性 ,但文义解释并未设定遗嘱解释的最

大范围 ,可以通过其他解释方法或其他证据材料突破文义解释的结果。正是因为文义解释不具备绝

对的效力 ,遗嘱也会出现真意保留、虚伪行为、意思表示错误等情形的结论。〔34〕对遗嘱进行文义解释

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 ,文义解释必须与整体解释、历史解释、习惯解释等方法结合以获得

符合遗嘱人内心真实意愿的解释。遗嘱人对语言的使用为个人的艺术 ,很多遗嘱人不能准确地使用

语言 ,而且按照一般的意义 (或字典的含义)某个词语完全可能具备多种含义 ,有的情形下甚至任何一

个含义都与遗嘱人的内心真意不符 ,所以词语的含义应根据其整个句子以及遗嘱的全文来确定 ;〔35〕

其次 ,应区分一般词语与专业词语而采用不同的文义解释方法。对于一般词语 ,除了使用者有在另外

一种涵义上使用其的清晰意图外 ,应该采用通用的、语法上的含义 ;对于专业术语 ( Technical words) ,

如果遗嘱文本清楚地表明了不采用该专业术语的意图 ,或者文本令人满意地表明遗嘱是完全由不能

熟知专业术语含义的遗嘱人起草的 ,则不应采用该专业术语的含义。〔36〕专业术语和一般词语的这一

区分 ,同样适用于法律术语 (legal terms)与非法律术语 (non - legal terms) :遗嘱中的法律术语应该按

照其特殊含义解释 ,除非有证据表明遗嘱人在另外一种含义上使用这一术语 ,为此要特别考虑遗嘱人

是否是一个律师 ;非法律术语则给出它们普通的含义进行解释即可 ;〔37〕最后 ,要注意对遗嘱中的反

映美好愿望的动词或内容的解释。美国法院通常认为 ,反映美好愿望的动词 (precatory language) ,如

“我希望”( I wish) 、“我建议”( I suggest) 等词语是不产生效力的 ,尽管受益人将承担一个道德义务去

实现遗嘱人的这一愿望。当然 ,如果仍然能够清楚地表明遗嘱人希望通过这种语言产生强制性效果 ,

法院也予以承认。此外 ,对于财产处置方面的美好建议产生法律效力的机会要比遗产管理方面的机

会少得多。〔38〕为了不至于产生混淆 ,遗嘱人对于这种良好愿望最好单独设立一个文件 ,称作 Precato2
ry Memorandums 或者 a Memorandum of Wishes(遗愿书) 。加拿大安大略高等法院在 Re Blow and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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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37〕

〔38〕 同上书 ,第 181 页。

参见前引〔1〕,格里. W. 拜尔书 ,第 162 页。

参见菲律宾民法典第 790 条。

参见前引〔11〕,法律改革委员会报告。印度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明确指出 ,遗嘱解释的首要原则就是 :解释遗嘱的首要

目的是探求遗嘱人的真实意图 ,为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是 ,解释词义必须按照遗嘱人自己希望采用的意思进行 。

http :/ / www. supremecourtonline. com/ cases/ 7917. html 2003 SOL Case No. 295 ,2003 - 04 - 08。

关于遗嘱意思表示瑕疵的研究 ,请参见林秀雄主编 :《民法亲属编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版 ,第

338 页以下。

L aw A dvocation :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ivate L aw , Scottish law com no 160. p27.

同上书 ,第 170 页。



Rudaczyk 一案中认为遗嘱不包括这种愿望书 ,1965 年英国上诉法院审理的 Re Londonderry’s 一案也

不承认愿望书的效力 ,这些被视为这方面的权威案例。在澳大利亚 ,上诉法院在 Harrington nominees

Pty L TD. 1992 一案中同样拒绝承认这样的文字的效力。〔39〕但是也有的判例 ,如美国新泽西州法院

在审理 Re Rabaitti’s Settlements 一案时认为 ,愿望书是否存在一定效力的裁决权归法院。

2. 整体解释

在英美法上 ,整体解释方法在遗嘱解释上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被称为外部整体解释 (external inte2
gration) ,指应该将遗嘱人的正式遗嘱文本、附件以及其他遗嘱文书结合成一体进行解释 ;第二层被称

作内部整体解释 (internal integration) ,〔40〕指应该对遗嘱内容的各部分 (或各个条款) 间相互进行解

释 ,从而保持遗嘱逻辑上的一体性 ,并可澄清可能存在的歧义。后者历来为大陆法系意思表示解释学

所重视。很多立法例都明确规定了整体解释方法 ,如澳门民法典第 2024 条第 1 项规定 :对遗嘱之规

定做出解释时应根据遗嘱之上下文而采纳最符合遗嘱人意思之解释。

3. 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将超越遗嘱文本外的其他资料纳入解释客体的范畴 ,为明确遗嘱人的内心真实意思提

供了保障。对此有的立法例有明文规定 ,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910 条 (1)规定 ,当出现疑问时 ,遗嘱

得根据从遗嘱本身和其他情况可推知的遗嘱人的意图进行解释。澳门民法典第 2024 条第 2 项规定 :

容许借助补充证据做解释 ,但所得出之遗嘱人意思必须与遗嘱上下文有最起码之对应方可产生效力 ,

即使该意思之表达未尽完善亦然。美国缅因州遗嘱认证法 ( Probate Code) 第 2 - 510 条规定 :如果遗

嘱采用的语言有多种含义或者遗嘱本身认为书写的内容可以加入遗嘱时 ,则已有的遗嘱外的书写的

内容都可以作为参考内容纳入遗嘱。有的学者将历史解释在遗嘱解释中的适用归纳为 :遗嘱解释需

要分析所有情形 ,从中推知遗嘱人的意志走向 ,而不能仅仅分析特定人可资认识的情形。为了弄清或

完整地理解遗嘱人的安排 ,可以分析比较遗嘱人以前所撰写的遗嘱草稿 ,这样即可确定最后定稿的遗

嘱在实体内容方面有没有变更 ;同样 ,遗嘱人在信件中向他人做出的解释或证明人充分的口头解释也

应予以考虑 ;此外 ,被继承人的想法、动机和目标等也具有重要意义。〔41〕在英美法上 ,与历史解释相

对应的问题是遗嘱解释中文本外证据 (extrinsic evidence)的采用问题。美国法认为 ,仅仅在遗嘱人的

要求违反了法律或公共政策或者文本本身不能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时 ,法院才可能忽视遗嘱上的话语

转而寻求文本外证据的帮助。文本外证据的性质则取决于法院所遇到的事件以及所适用的证据规

则。〔42〕1994 年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学习英国法提出的 70 项改革遗嘱法律的建议第 23 条认为 ,

如果 (a)遗嘱部分内容无意义 ;或 (b)遗嘱所用的语言从表面上看是模糊的 ;或者 (c) 根据周围的环境

表明遗嘱所采用的语言是模糊的 ,在上述情况下 ,文本外证据允许用来帮助解释遗嘱的相应部分或有

关的语言。〔43〕1965 年爱尔兰继承法第 90 条规定 ,为了探求遗嘱人的真实意图以及帮助解释遗嘱 ,消

除遗嘱中的矛盾 ,可以采用遗嘱形式外的其他证据。按照苏格兰法律委员会的建议 ,特别是在遗嘱非

由遗嘱人起草、法院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遗嘱并没有表达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时 ,需要采用文本外证据

纠正遗嘱的表面含义。〔44〕菲律宾民法典对待文本外证据的态度因遗嘱内容的错误和不确定而异 ,根

据该法典第 789 条规定 ,当有一个不完善的描述 ,甚至没有人或财产确切地与这种描述相对应时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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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错误或遗漏必须被改正 ,改正的依据是上下文或者文本外非口头证据。如果仅仅考察遗嘱本身发

现内容不确定之处 ,遗嘱人的意图需要通过遗嘱文本本身并参考订立遗嘱时的具体环境来确定 ,但是

口头证据不具备效力。

我们认为 ,为获得遗嘱人的内心真实意思必然需要采用历史解释的方法。但是历史解释法的使

用必须以文义有多重含义或遗嘱内容存在矛盾 ,采用整体解释的方法难以确定遗嘱内容为前提。换

言之 ,历史解释必须以文义解释、整体解释为前提 ,而且口头证据不能被采信。

4. 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应该成为遗嘱解释的指针。所谓遗嘱人的目的 ,指遗嘱人所欲达到的经济的或社会的

效果。遗嘱的目的解释包括抽象目的解释与具体目的解释。抽象目的解释 ,指当意思表示既可解释

为不成立、无效 ,又可解释为成立、有效时 ,应按照当事人的目的在于设立法律行为、使之产生法律效

果 ,而将其解释为成立有效。如德国民法典第 2084 条规定 ,终意处分的内容可作各种不同的解释者 ,

在发生疑问时 ,应首先作使处分能产生效果的解释。菲律宾民法典不仅在第 788 条规定 ,如果遗嘱可

以解释为多种含义 ,使遗嘱有效的解释优先采用 ;而且还在第 791 条指出 ,对词语作这种有效解释的

目的在于避免无遗嘱继承。目的解释可以使遗嘱中的无权处分变为有效的行为。如甲立遗嘱载明 :

继承人乙应将丙在某处的房屋赠送给丁。按常理 ,甲无权处分不属于他所有的房屋 ,故该条款应属无

效 ;但也可解释为甲的真意在于要乙将丙的房屋买来送丁 ,如果丙拒绝出卖 ,则由乙付予丁相应的代

价 ,这样该条款便可成立了。〔45〕英美法上的“力求使解释符合遗嘱愿望原则”(the cy pres doctrine)也

是目的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如当一项慈善捐赠的限制条件由于不合法或机会成本而使其在经济上

不可能继续实施时 ,除非遗嘱人在遗嘱中有另外的表示 ,负责法院既不会判决遗赠无效 ,也不会将它

转让给剩余遗产承受人 ,而是会授权慈善信托的管理人在捐赠人意图的大体范围内将信托资本用于

与遗嘱愿望相符合的相关目的。力求使解释符合遗嘱愿望的原则是为避免捐赠人意图在实施时受阻

而合理地创制的 ,并被认为是最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的。〔46〕在目的解释中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遗嘱具

体目的进行的解释。遗嘱的具体目的与遗嘱人的内心真意具有重合性 ,如果真意不明 ,遗嘱的目的则

会处于模糊状态。合同目的可以通过按照社会交往的一般经验或者合同当事人举证证明的方法确

定 ,但是这两个方法对遗嘱解释作用不大。按照社会交往的一般经验确定遗嘱的目的属于客观的解

释方法 ,其往往不符合遗嘱人的内心真实意图 ;当事人举证证明的方法则由于遗嘱人在遗嘱生效时已

经死亡 ,无法进行最为重要的调查取证活动。照此而言 ,按照遗嘱目的解释主要指的是按照遗嘱的抽

象目的进行解释。

5. 习惯解释

习惯可分两种 :一种是当事人自己的习惯 ;一种是交易惯例。当事人意思表示不清楚时 ,按照当

事人自己的习惯进行解释能起到探求当事人真意的目的 ,按照交易惯例进行解释则能起到保护交易

安全的目的。可见 ,合同解释应特别注意按照交易惯例解释 ,以公平对待双方当事人。〔47〕而遗嘱行

为是单方行为 ,不存在保护相对人的问题 ,故解释遗嘱应重点考虑当事人自己的习惯。诚如前述 ,习

惯解释与文义解释具有紧密的联系 ,按照当事人自己的习惯进行解释才能获得真实的文字含义 ,当事

人自身的习惯表达往往会超出众所熟知的含义 ,不按照当事人自己的习惯进行解释不仅可能误解遗

嘱人的意思 ,还会导致遗嘱无效。例如甲嗜酒如爱书 ,常以图书馆称其酒窖 ,其遗嘱载明 :以图书馆遗

赠某乙。某乙为甲的酒友 ,探求甲的真意 ,应认甲遗赠于乙者乃酒窖的藏酒。〔48〕再如在英美法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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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布案中 ,一位 86 岁的外祖父立遗嘱说 ,死后把他在其他人手中的财产留给他的女儿康斯坦斯. 杰布

的孩子或孩子们。他的女儿当时 47 岁 ,没有结婚因此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 ,但是她合法收养了一个

叫罗德里克的养子。起初审理此案的大法官认为根据权威的经典 ,孩子是指母亲由合法婚姻所生的

亲生子女 ,而不包括收养子女 ,但在上诉审中丹宁勋爵等拒绝了这种解释 ,理由是应该按照遗嘱人所

了解的全部情况去考察而不是按照法律技术规则去回答这一问题。〔49〕

6. 诚信解释

诚信解释能否成为遗嘱解释的方法 ,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依诚实信用原则解释

法律行为仅对合同解释及有相对人的单方行为有效 ,至于遗嘱解释则无须结合诚信原则进行。〔50〕而

且遗嘱意思表示可以随时撤回、撤销 ,而不必由遗嘱人对相对人承担信赖损害赔偿责任 ,因此与契约

解释须依据诚信原则考虑受益人的信赖利益损失相反 ,遗嘱解释不必按照诚信原则解释 ;另一种观点

认为对于遗嘱这样的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没有信赖利益保护问题 ,但其探求当事人的真意 ,即当事人

的内心意思仍需要依诚实信用原则及交易习惯认定之。〔51〕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 ,理由如下 :既然诚

信原则已经扩大为君临整个法域的帝王条款 ,遗嘱解释当然也应该受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依据诚

实信用原则解释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对解释活动进行矫正 ,〔52〕以使解释活动不

偏离民法的基本原则 ,解释的主体 ———法官、遗嘱执行人、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会使诚实信用原则成

为最后一道防线 ;尽管遗嘱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没有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 ,但是这不等于不需

要考虑交易安全 ,随着遗嘱利用的增多 ,遗嘱内容日益复杂 ,除了遗产处分的基本内容外还会有遗托

等 ,在遗嘱的安排下牵涉的利益主体也会越来越多。在遗嘱所使用的文字词句有疑义时 ,应依诚实信

用原则确定其正确意思 ;遗嘱内容有漏洞不足以规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 ,应依诚实信用原则补充其漏

洞 ;遗嘱存在两种解释而难于判断何种解释正确时 ,应当采取其所得结果符合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解

释。在英美法上 ,诚信原则在解释遗嘱中的作用体现在下列规则中 :当遗嘱存在两种结果而又没有证

据表明其中一种优先于另外一种时 ,那种给予与遗嘱人有平等关系的人相似方式对待的解释应优先

采用。〔53〕遗嘱经解释仍不能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 ,应无效。

三、遗嘱漏洞的补充

所谓法律行为的漏洞 ,是指当事人未预料到也未加以规定 ,但按照通常情形应该包括的内容。填

补法律行为的漏洞是法官为查明事实而享有的权限。〔54〕为补充合同漏洞 ,法官常常行使这项权限 ,

而关于单方面意思表示 ,法官则很少使用此项权限 ,如前所述 ,暗示说甚至不承认遗嘱漏洞。不过在

坚持区别说的前提下 ,遗嘱完全可能存在漏洞。值得指出的是 ,从技术上讲 ,作为阐释性活动的遗嘱

解释与作为建构性活动 (construction)的遗嘱漏洞补充是完全不同的。解释旨在通过遗嘱的语言以及

允许采用的遗嘱外证据确定遗嘱人的实际意图 ;而建构则是对不能通过解释发现的内容 ,或在遗嘱人

的实际意图不能被完全确定时试图给遗嘱一个条款的内容。然而实务中往往难于严守二者之间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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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55〕这一点在遗嘱解释广泛采用历史解释的方法 ,大胆采用文本外证据上 ,可见一斑。

民法对遗嘱的内容不设明文规定。除了道德训诫外 ,能产生法律效力的遗嘱的内容既包括积极

意义的行为 ,如遗赠 ,又包括消极意义的行为 ,如宽恕继承人的表示、撤销遗嘱的表示 ;既有财产行为 ,

又有身份行为 (如指定监护人) 。在遗嘱的内容不得相互冲突的同时 ,也必须承认遗嘱的各项处分之

间具备相互独立性 ,因此虽然上述某种处分的欠缺并不构成漏洞 ,但是各项处分本身之间完全可能存

在漏洞。〔56〕欠缺遗产分配方案或者遗产分配方案不完整等 ,均为常见的遗嘱漏洞。

从一定意义上说 ,拟制的意思会与遗嘱人的内心真意存在矛盾 ;且在合同漏洞补充中法律以及交

易习惯对有名合同的规范可以作为判断合同漏洞的参照系 ,而遗嘱漏洞补充则无此种便利。所以 ,为

慎重进行遗嘱漏洞补充需要坚持以下原则 :补充的对象必须是与遗嘱的成立与生效无关的因素 ,特别

是与遗嘱形式要求无关的因素 ,如遗嘱人的签名 ;补充遗嘱漏洞必须符合习惯、诚实信用原则及法律

的强行性规定 ;遗嘱漏洞补充需要兼顾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之间的平衡 ;应结合书立遗

嘱人的主观心态和客观环境 ,综合考虑文本外的其他证据进行补充。

常见的补充遗嘱漏洞的方法有类推补充和法律推定。

类推补充的依据是“同样种类”原则 (ejusdem geheris) ,即“相似的对象 ,相似的处理方式”。《学说

汇纂》中有这样一则著名的案例 ,某人书立遗嘱 :我自知将死 ,我妻已怀孕 ,不知其所生为男或为女 ,特

将我的财产作如下处分 :我妻所生为男孩 ,则子得 2/ 3 ,妻得 1/ 3 ;我妻所生为女孩 ,则妻得 2/ 3 ,女儿

得 1/ 3。某人死后其妻生双胞胎 ,一男一女 ,在分配遗产时分生争议。罗马法学家 J ulian 认为对此可

基于 1 :2 :4 的比例 ,女儿得 1/ 7 ,其妻得 2/ 7 ,子得 4/ 7。〔57〕再如 ,某无继承人的遗嘱人以遗嘱将其 1/

3 遗产遗赠于甲 ,1/ 3 遗产赠与甲之弟乙 ,最后 1/ 3 遗赠于甲乙之弟已死亡之丙之遗孤 3 人。后来在

遗嘱人死亡之前乙死亡而遗有 7 子 ,而遗嘱人不及改立遗嘱即死亡。按照继承法规定 ,受遗赠人于遗

嘱发生效力前死亡者对其遗赠部分不生效力 ,故如果不补充遗嘱漏洞 ,则遗嘱中对乙的遗赠部分就会

无效。现在乙的 7 个儿子援引丙的遗孤 3 人可以获得遗赠的例子 ,主张如果遗嘱人今日尚生存 ,必将

把对乙之遗赠改为遗赠于其 7 子。对此可以认为 ,尽管遗嘱中并没有直接对应的处理方案 ,但根据对

丙的处理方案 ,可以类推遗嘱人的真意是 ,对乙的遗赠可以对乙的遗孤 7 人有效。〔58〕

法律推定是法律事先为当事人意思漏洞做出的补充规则。一般地说 ,对有关抛弃利益和让与权

利的条款应从严解释而不能推定 ,因一人通常是不愿牺牲自己利益的。但在遗嘱和死因赠与的漏洞

补充中则相反 ,因遗赠和赠与都是以施与为其特质的 ,与一般的有偿让与行为不同。〔59〕故法律推定

是填补遗嘱漏洞的最为可行的方法。根据推定的强度不同 ,法律推定可分为解释性法律推定和补充

性法律推定两类。〔60〕解释性法律推定 ,是指如果经过调查所表示的意思还是不清楚 ,法官就应当遵

照法律规定 ,适用法律条文规定的解决办法。该种方法仅适用于法律行为的意思有疑问时 ,法官的解

释不受任何限制 ,法官得使用各种证据方式以明确意思表示的意义。补充性法律推定 ,指法律首先提

出一条强制性规则的解决办法 ,然后附加上“除非当事人另有规定”的条件。补充性法律推定限制了

法官的解释 ,即当事人的意思必须有明确的表示 ,才能不适用法律推定。合同法中多采用补充性法律

推定 ,而解释性法律推定在继承法中更为常见。如德国民法典第 2066 条规定 :1. 被继承人在遗嘱中

未详细规定法定继承人而为赠与者 ,在继承开始时可成为法定继承人的人按其法定应继份的比例接

受该项赠与。2. 赠与附有停止条件或始期而在继承开始后条件始成就或期限才开始者 ,在发生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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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应将因被继承人在条件成就时或期限开始时死亡可成为继承人的人视为受赠人。张玉敏教授主

持的继承编草案建议稿第 40 条“遗嘱处分的方式”规定 ,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指定继承人 ,并指示遗

产的分配比例 ,并可以设定负担。遗嘱指定了继承人而没有指示遗产分配比例的 ,推定为均等继承。

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指定受遗赠人 ,并可以设定负担。不论遗嘱使用的文字是遗嘱继承还是遗赠 ,凡

指定将遗产的一定比例给予某个继承人的 ,为遗嘱继承 ;凡指定将某项特定的财产给予某自然人、法

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 ,为遗赠。这一规定即为补充性法律推定。

毋庸置疑 ,法律推定在遗嘱漏洞补充中具有优越的地位 ,但是并非所有的遗嘱漏洞都有法律推定

规则。正如学者在研究合同漏洞补充时所指出的 ,“虽然名为契约漏洞的补充 ,实际上常以法律解释

的姿态出现”,〔61〕遗嘱漏洞补充也与法律漏洞补充存在同一性。考虑到继承法的特殊性 ,未来民法

典继承编应该较多规定法律推定规则 ,避免出现法律漏洞 ,并便于遗嘱漏洞的补充。

Abstract : The aim of interpretation of a will is to find out the subjective intent inside the legator. The

formal requirement for the validity of a will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will. By

this , we can , on one hand ,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form , because the property of a will is a judicial act

requiring form , on the other hand , meet the aim of the interpretation. The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of a

will includes interpretation by words , interpretation by system , interpretation by aim , interpretation by

history , interpretation by customs , interpretation by good faith , and so on. The means of gap - filling of

a will includes presumption by analogy and presumption by leg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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